
证券代码:002413� � � �证券简称:雷科防务 公告编号:2016-016

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董事会、监事会于

2016

年

2

月

5

日在《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

公告编号

:2016-008)

和《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

五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

公告编号

:2016-009),

由于工作人员失误

,

将两个公告的中的“

7

、锁定期安

排”中的 “对象”一栏人员输错

,

现就上述错误更正公告如下

:

原公告中

:

对象 以持有的奇维科技股份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限售期

刘升

１

、以持有奇维科技股份认购而取得的雷科防务全部股份的数量，自股份

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在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业绩

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前，以持有奇维科技股份认购而取得的雷科防务全

部股份的数量不得转让；

２

、若奇维科技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累计实际净利润不低于累计承

诺净利润， 或者奇维科技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累计实际净利润低于累

计承诺净利润，但已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以持有奇维科技股份认购

而取得的雷科防务股份扣除应补偿股份（若有）的剩余股份数量的

５０％

，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后可以解禁；

３

、 若奇维科技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累计实际净利润不低

于累计承诺净利润，或者奇维科技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累计实

际净利润低于累计承诺净利润，但已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以持有奇

维科技股份认购而取得的雷科防务剩余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四

十八个月后可以解禁

乔华、罗军、刘晓东、杨哲、喻淑姝、王友群、孟庆

飚、周丽娟、刘建平、崔建杰、李喜军、王勇、杨丰

波、何健、程亚龙、王一凡、刘向、许翰杰、刘亚

军、王丽刚、刘燕、张玉东、高翔、刘金莲、刘宁、

乔艳、王文宇、廉小虎、乔花妮、侯红艳

以持有奇维科技股份认购而取得的雷科防务全部股份的数量，自股份发

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在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业绩补

偿义务履行完毕之前，以持有奇维科技股份认购而取得的雷科防务全部

股份的数量不得转让

更正为

:

对象 以持有的奇维科技股份认购本次发行的股票限售期

刘升

１

、以持有奇维科技股份认购而取得的雷科防务全部股份的数量，自股份

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在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业绩

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前，以持有奇维科技股份认购而取得的雷科防务全

部股份的数量不得转让；

２

、若奇维科技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累计实际净利润不低于累计承

诺净利润， 或者奇维科技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累计实际净利润低于累

计承诺净利润，但已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以持有奇维科技股份认购

而取得的雷科防务股份扣除应补偿股份（若有）的剩余股份数量的

５０％

，

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后可以解禁；

３

、 若奇维科技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累计实际净利润不低

于累计承诺净利润，或者奇维科技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累计实

际净利润低于累计承诺净利润，但已履行完毕业绩补偿义务，以持有奇

维科技股份认购而取得的雷科防务剩余股份，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四

十八个月后可以解禁

乔华、罗军、刘晓东、杨哲、喻淑姝、王友群、孟庆

飚、周丽娟、崔建杰、李喜军、王勇、杨丰波、何

健、程亚龙、刘向、许翰杰、刘亚军、王丽刚、张玉

东、高翔、刘金莲、刘宁、乔艳、王文宇、廉小虎、

乔花妮、侯红艳、谭旭升、李一凡、章晓军

以持有奇维科技股份认购而取得的雷科防务全部股份的数量，自股份发

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在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业绩补

偿义务履行完毕之前，以持有奇维科技股份认购而取得的雷科防务全部

股份的数量不得转让

除上述更正内容外

,

原公告中列明的其他事项均未发生变更。公司对上述更正事宜给投资者带来的不

便深表歉意

,

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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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追加承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以现金

32,200

万元购买韩周安先生持有的成都爱科

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爱科特”

)70%

的股权事项已完成

,

根据双方签订的《购买资产协议》

,

其中

50%

的交易款项在扣除所得税后存放于双方共同确定的共管账户

,

专项用于韩周安先生通过二级市场、协

议转让、大宗交易、增发等方式购买公司股票

(

股票代码

002413),

并予以锁定。截止

2016

年

2

月

16

日

,

该款项已

全部用于购买公司股票

2,930,051

股。韩周安先生出具了《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

承诺以存放于共管账户的

资金购买的公司股份的数量

,

自全部股份购买完成后全部锁定

,

并按照爱科特

2016-2018

年业绩完成情况予

以解锁

,

每年解除锁定股票数量为所购股票总股数的三分之一。具体情况如下

:

一、追加承诺股东基本情况介绍

1.

追加承诺股东韩周安先生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爱科特董事长、总经理。除上述任职外

,

未在公司担任其

他职务。

2

、追加承诺股东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

:

股东名称 股份类别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 限售情况的说明

韩周安

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

，

９３０

，

０５１ ０．９２ －

合计：

２

，

９３０

，

０５１ ０．９２

3.

追加承诺股东最近十二个月累计减持情况

韩周安先生最近十二个月内无减持公司股票情况。

二、此次追加承诺的主要内容

1.

股东延长限售期承诺的主要内容

:

股东名称

追加承诺股

份性质

追加承诺涉及股份

原限售截

止日

延长锁定期

限（年）

延长锁定期后的限售

截止日

设定的最低减

持价

股数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韩周安

无限售流通

股

９７６

，

６８４ ０．３１％

无

１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

１６

日

无

９７６

，

６８４ ０．３１％

无

２ ２０１８

年

２

月

１６

日

９７６

，

６８３ ０．３１％

无

３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６

日

2

、解除锁定的条件如下

:

(1)

、业绩承诺期内任一财务年度爱科特的经营累计业绩

(

即

:

以前各年累加业绩

)

达到业绩承诺要求

,

则

韩周安先生购买的公司股票在该年度审计报告或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的

5

个工作日内将该年度及之前年

度应解锁的股票解除锁定。

(2)

、业绩承诺期的财务年度的业绩未达到业绩承诺的

,

且加上之前年度超出部分仍未达到业绩承诺的

,

则该年的锁定股票不予解锁。

(3)

、如果根据

2018

年审计结果

,

三年累计净利润低于

12,800

万元

,

则

2018

年剩余股票解锁后

,

韩周安先生

应向成都爱科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按照

46,000

万元

÷12,800

万元

×(12,800

万元

-3

年实际累计完成净利润

)

公

式计算出的数额用现金予以补偿。补偿时间为

2018

年审计报告或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的

20

个工作日内。

三、上市公司董事会的责任

公司董事会将明确披露并及时督促追加承诺股东严格遵守承诺

,

对于违反承诺减持股份的

,

公司董事

会保证主动、及时要求违反承诺的相关股东履行违约责任。对于本次追加承诺

,

公司将于两个工作日内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变更股份性质的相关手续。

四、备查文件

:

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函

特此公告

江苏雷科防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16日

证券代码:000671� � � �证券简称:阳光城 公告编号:2016-020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6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所载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根据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局第五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司定于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９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６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４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６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现就本次临时股东大会提示性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９

日（星期五）下午

１４

：

３０

；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８

日

～２

月

１９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８

日下午

３

：

００

至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９

日下午

３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西路

６８

号二楼会议室；

（三）召集人：本公司董事局；

（四）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

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同一股份只

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

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五）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星期一）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

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２

、因故不能参加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

的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３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４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议案名称：

１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金鑫泰置业提供担保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梨花岛置业提供担保的议案》。

（二）披露情况：上述提案详见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４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相关公告。

三、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方式：

１

、法人股东持加盖公章的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代表证明书、法人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及出席人

身份证进行登记；

２

、社会公众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及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３

、委托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身份证及委托人账户有效持股凭证进行登记；

４

、外地股东可在登记日截止前用通讯方式进行登记。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９

日上午

９

︰

０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

—

２

︰

２０

。

（三）登记地点：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西路

６８

号二楼会议室。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股票平台，网络投票包括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投票，网络投票程

序如下：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操作流程

１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

２

、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买卖方向 买入价格

３６０６７１

阳光投票 买入 对应申报价格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输入买入指令；

（

２

）输入投票代码

３６０６７１

；

（

３

）输入对应申报价格：在“买入价格”项下输入对应申报价格；

（

４

）输入委托股数，表决意见；

（

５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４

、计票规则

（

１

）在计票时，同一表决只能选择现场和网络投票中的任意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

络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如果网络投票中重复投票，将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进行统计。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写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一，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二，具体情况如下：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议案

１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金鑫泰置业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２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梨花岛置业提供担保的议案》

２．００

（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４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操作流程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

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填写“姓名”、“证券账户号”、“身份证号”等资料，

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

５

分钟后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

必重新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申请数

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２３９０１６

。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

１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第

五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２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服务密码”；已申领数字

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３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４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３

、 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８

日下午

３

：

００

至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９

日下午

３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４

、注意事项

（

１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

２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３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网络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

４

）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６

：

００

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五、其他事项

（一）联系方式：

联系人：江信建、徐慜婧

联系电话：

０５９１－８８０８９２２７

，

０２１－２０８００３０１

传真：

０５９１－８８０８９２２７

联系地址：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西路

６８

号

邮政编码：

３５０００２

（二）会议费用：本次会议会期半天，出席会议者食宿费、交通费自理。

六、授权委托书（附后）

特此公告

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二月十七日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阳光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第五次临

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如下表决权：

序号 议案内容

授权意见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金鑫泰置业提供担保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为子公司梨花岛置业提供担保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

盖章）：

委托人营业执照号码

／

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书有效限期：

委托书签发日期：

受托人签名：

受托身份证号码：

备注：

１

、委托人应在授权委托书相应的选择栏目上划勾，单项选择，多选无效；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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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二O一六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披露了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二〇一六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

２０１６－

００８

）。为进一步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提示公司股东行使股东大会表决权，现就有关事项再次提示如下：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６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

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

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６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３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４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９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开始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投票结束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间的任意时间。

５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临时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６

、出席对象：

（

１

）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截止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上述公司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或在网络投票时间内参加网络投票。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７

、会议地点：公司控股子公司广东威奇电工材料有限公司会议室，地址为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工

业园港前路北

２７

号。

二、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与盈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２０１６

年委托贷款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公司变更经营范围及修订

＜

公司章程

＞

相关条款的议案》。

上述议案

１

、议案

３

为特别决议的议案，需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２／３

以上方可通过，本次会议审议

事项已经过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审议事项合法、完备。内容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２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披露的《第七届董

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６－００５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

号：

２０１６－００６

）、《关于委托贷款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６－００７

）。

三、现场股东大会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

（二）出席登记办法：

１

、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授

权委托书和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

２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股东账户卡进行

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股东账户

卡进行登记；

３

、异地股东可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

（三）登记地点：浙江省绍兴市上虞区上浦镇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北滘工业园港前路北

２７

号 邮编：

５２８３１１

传真号码：

０７５７－２６３３０７８３

信函或传真请注明“上风高科股东大会”字样，并请致电

０７５７－２６３３５２９１

查询。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股票代码：

３６０９６７

２

、投票简称：上风投票

３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９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４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进行投票时买卖双方向应选择“买入”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股东大会议案序号：

１００．００

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依此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如果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

“总议案”进行投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

申报价格

总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

１００．００

议案

１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２

《关于与盈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２０１６

年委托贷款关联交易协议的议

案》

２．００

议案

３

《关于公司变更经营范围及修订

＜

公司章程

＞

相关条款的议案》

３．００

（

３

）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对应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４

）在股东大会审议多个议案的情况下，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

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

次有效投票为准；

（

５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６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 《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指引》 的规定， 股东可通过深交所网站（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或者深交所其他相关系统开设的“深交所密码服

务专区”申请，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服务密码”；可通过深交所认证中心（

ｈｔｔｐ

：

／／ｃａ．ｓｚｓｅ．ｃｎ

）申请，取得

“深圳证券交易所数字证书”。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进

入后点击“投票”，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和“密码”；已申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

择

ＣＡ

证书登陆。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最后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３

、 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８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６

年

２

月

１９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五、投票规则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两种投票方式中的

一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投票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

择其中一种方式。如果出现重复投票将按以下规则处理：

１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网络重复投票，以第一

次投票结果为准；

２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网络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网络投票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为准。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出席

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六、其它事项

１

、与会股东或代理人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本次大会不发礼品及补贴。

２

、会议咨询：

联 系 人：王妃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７－２６３３５２９１

传真号码：

０７５７－２６３３０７８３

附件一：授权委托书

特此公告。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6年2月17日

附件一

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浙江上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六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行使表决权。若委托人没有对表决权的行使方式作具体指示，被委托人可行使

酌情裁量权，以其认为适当的方式投票赞成或反对或弃权。

序 号 议 题 表决意见（同意票数）

１

《关于公司

２０１６

年度担保额度的议案》

２

《关于与盈峰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

２０１６

年委托贷款关联交易协议的议案》

３

《关于公司变更经营范围及修订

＜

公司章程

＞

相关条款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股 委托人证券账户号码：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日期及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注：

１

、如欲投票同意议案，请在“同意”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反对议案，请在“反对”栏内相应

地方填上“

√

”；如欲投票弃权议案，请在“弃权”栏内相应地方填上“

√

”。

２

、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

盖单位公章。

2016年 2 月 17 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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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19� � � �证券简称：巨龙管业 公告编号：2016-008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停牌事由及工作安排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10

月

19

日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

告》（公告编号：

2015-059

），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10

月

19

日开市起实行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方式收购北京拇指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北京拇指玩

"

）及杭

州搜影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杭州搜影

"

）各

100%

股权。具体情况以经过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公告的重组方

案为准。

二、重大资产重组工作进展情况

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公司积极推进相关工作，已经完成的主要工作如下：

1

、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2015

年

10

月

26

日、

2015

年

11

月

2

日、

2015

年

11

月

9

日、

2015

年

11

月

16

日，公司相继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

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5-060

、

062

、

063

、

066

）。

2015

年

11

月

18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延期复牌公告》，经申请，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延期

至不超过

2016

年

1

月

19

日（星期二）复牌。

2015

年

11

月

25

日、

2015

年

12

月

2

日、

2015

年

12

月

9

日、

2015

年

12

月

16

日，公司相继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

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5-069

、

070

、

071

、

074

）。

2015

年

12

月

23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延期

复牌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并延期至不超过

2016

年

4

月

19

日（星期二）复牌。

2015

年

12

月

23

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相继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5-

080

）。

2016

年

1

月

8

日，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延期复牌的议案》，

公司股票将延期至不超过

2016

年

4

月

19

日（星期二）复牌。

2016

年

1

月

11

日、

1

月

18

日、

1

月

25

日，

2

月

1

日， 公司相继披露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

2016-003

、

004

、

005

、

007

）。

2

、具体工作进展情况：

①

为保证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顺利进行，公司经慎重筛选，决定聘请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长城证

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

②

初步完成交易标的的尽职调查工作。

③

已与交易标的进行多次磋商，并就重大资产重组方案达成初步意向。

④

已在起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文件。

⑤

重新拟定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方式收购北京拇指玩及杭州搜影各

100%

股权。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各项工作，公司聘请的独

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评估等中介机构编写的报告已经基本完成，各方正在审阅。

由于本次重组方案涉及的相关问题仍需进行协调、沟通和确认，相关内容也需进一步商讨细化、论证和

完善。为确保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的顺利进行，同时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根据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重大资产重组预

案前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情况并积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五个交

易日发布一次该事项相关进展公告。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三、风险提示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

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6年2月16日

证券代码：002215� � � �证券简称：诺普信 公告编号：2016-006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

、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临时股东

大会审议的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管和单独或合计持有上

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2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情况发生。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情况

（

1

）现场召开时间：

2016

年

2

月

16

日下午

14

：

30

网络投票时间：

2016

年

2

月

15

日

－2016

年

2

月

16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2

月

16

日上午

9:30

至

11:30

，下

午

13:00

至

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6

年

2

月

15

日下午

15:00

至

2016

年

2

月

16

日下午

15:00

。

（

2

）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区西乡水库路

113

号公司七楼会议室

（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

4

）召集人：本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

5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卢柏强先生

（

6

） 本次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分别刊登在

2016

年

1

月

23

日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上。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

、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

31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591,177,99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64.6512%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8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474,701,952

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51.913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3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116,476,038

股，占公司股

本总额的

12.7378%

。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

、《关于同意公司股东解除承诺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134,412,066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78%

；反对票

16,4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2%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

(

含网络

投票

)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134,412,06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878％

；反对

16,

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122％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

。

卢柏强先生、深圳市融信南方投资有限公司、西藏林芝润宝盈信实业投资有限公司、卢翠冬女士作为

关联人回避表决。

本议案的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2

、见证律师姓名：唐都远、黄媛

3

、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召集人的资格及表决程

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法律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诺普信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六年二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099� � � �证券简称：海翔药业 公告编号：2016-026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和变更议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6

年

2

月

16

日（星期二）下午

14:00

。

2

、召开地点：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外沙支路

100

号公司会议室

3

、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孙杨。

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计

4

人，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350,831,000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46.1766％

。

2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25

人，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为

363,

983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479％

。

3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计

29

人，拥有及代表的股份为

351,194,983

股，占公

司股份总数的

46.2245％

。

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出席了本次会议，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姚毅琳、吴婧律师到现场对

会议进行了见证。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

201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350,916,400

股同意，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07%

；

43,983

股反对，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5%

；

234,600

股弃权

,

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8%

。

二、审议通过了《

2015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350,916,400

股同意，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07%

；

43,983

股反对，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5%

；

234,600

股弃权

,

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8%

。

三、审议通过了《

2015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350,916,400

股同意，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07%

；

43,983

股反对，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5%

；

234,600

股弃权

,

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8%

。

四、审议通过了《

2015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

350,916,400

股同意，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07%

；

43,983

股反对，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5%

；

234,600

股弃权

,

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8%

。

五、审议通过了《

2015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351,129,200

股同意，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13%

；

43,783

股反对，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5%

；

22,000

股弃权

,

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3%

。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

况：

299,200

股同意，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9764%

；

43,783

股反对，

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9959%

；

22,000

股弃权，占参与本次股东大

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277%

。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

350,916,400

股同意，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07%

；

43,983

股反对，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5%

；

234,600

股弃权

,

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8%

。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

况：

86,400

股同意， 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6723%

；

43,983

股反对，

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0507%

；

234,600

股弃权， 占参与本次股东

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2770%

。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350,916,400

股同意，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07%

；

43,983

股反对，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5%

；

234,600

股弃权

,

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8%

。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

况：

86,400

股同意， 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6723%

；

43,983

股反对，

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0507%

；

234,600

股弃权， 占参与本次股东

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2770%

。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2016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

350,916,400

股同意，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07%

；

43,983

股反对，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5%

；

234,600

股弃权

,

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8%

。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

况：

86,400

股同意， 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6723%

；

43,983

股反对，

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0507%

；

234,600

股弃权， 占参与本次股东

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2770%

。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

<

风险投资管理制度

>

的议案》

表决结果：

350,916,400

股同意，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07%

；

43,983

股反对，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5%

；

234,600

股弃权

,

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8%

。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

况：

86,400

股同意， 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6723%

；

43,983

股反对，

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0507%

；

234,600

股弃权， 占参与本次股东

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2770%

。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350,916,400

股同意，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07%

；

43,983

股反对，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5%

；

234,600

股弃权

,

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投票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8%

。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以外的股东）投票情

况：

86,400

股同意， 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6723%

；

43,983

股反对，

占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0507%

；

234,600

股弃权， 占参与本次股东

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4.2770%

。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海翔药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

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议事规则》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海翔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六年二月十七日


